
第 104-1-07 週 

【教務組】 

1.未繳回學業優秀學生獎學金存簿黏貼表的同學，請儘速繳回進修部教務組，以便統一辦理獎學金核撥事

宜；事關全體獲獎學生權益，請勿延誤。 

2.未領回入學新生學歷證件的班級，請班長儘快至進修部教務組領取；遲交者請於 10 月 31 日前補交，並

至教務組說明，否則因無法核報學籍，將會導致退學。 

3.上學期學業成績已達 2/3學分不及格學生，請注意自我課業，以免遭退學處分，並請導師加以輔導。 

4.已辦理學費分期付款通過學生，請至教務組領回申請單，並依期繳交學費，12 月 30 日前需繳清，未繳

清者，以未完成註冊辦理。 

【學務組】 

1.本校校區依「菸害防制法」規定，規範為禁菸場所，除三處吸菸吸區外不得在校區吸菸及嚼食檳榔(尤其

嚴禁於教室內、走廊、樓梯間、厠所等地區吸菸)，新北市衛生局將隨時到校檢查。  

2.同學在校學習，請注意兩性相處，尊重性別平等及性別多元，彼此相互尊重，共創友善校園。 

3.11月 7-8日於金山活動中心，辦理本學期幹部訓練研習，請各班將參加幹部調查表於 10月 29日前送回

學務組，另新生班規定至少一員幹部參加本次活動。 

4.提醒同學及各班服務股長使用教室後請整理清潔，做好三分鐘環保工作，保持良好的上課環境。。 

5.請同學上下課時多注意安全騎乘機車減速慢行，停放後山停車場請減少噪音，進出學校路口請配合交通

號誌及義交指揮；另校園周邊社區內請勿隨意進入停放機車，以免影響社區民眾安寧 

6.學期已至第 7週請同學儘速完成缺曠課線上請假手續。 

 

 

 

 

 

第 104-1-07 週 

【教務組】 

1.未繳回學業優秀學生獎學金存簿黏貼表的同學，請儘速繳回進修部教務組，以便統一辦理獎學金核撥事

宜；事關全體獲獎學生權益，請勿延誤。 

2.未領回入學新生學歷證件的班級，請班長儘快至進修部教務組領取；遲交者請於 10 月 31 日前補交，並

至教務組說明，否則因無法核報學籍，將會導致退學。 

3.上學期學業成績已達 2/3學分不及格學生，請注意自我課業，以免遭退學處分，並請導師加以輔導。 

4.已辦理學費分期付款通過學生，請至教務組領回申請單，並依期繳交學費，12 月 30 日前需繳清，未繳

清者，以未完成註冊辦理。 

【學務組】 

1.本校校區依「菸害防制法」規定，規範為禁菸場所，除三處吸菸吸區外不得在校區吸菸及嚼食檳榔(尤其

嚴禁於教室內、走廊、樓梯間、厠所等地區吸菸)，新北市衛生局將隨時到校檢查。  

2.同學在校學習，請注意兩性相處，尊重性別平等及性別多元，彼此相互尊重，共創友善校園。 

3.11月 7-8日於金山活動中心，辦理本學期幹部訓練研習，請各班將參加幹部調查表於 10月 29日前送回

學務組，另新生班規定至少一員幹部參加本次活動。 

4.提醒同學及各班服務股長使用教室後請整理清潔，做好三分鐘環保工作，保持良好的上課環境。。 

5.請同學上下課時多注意安全騎乘機車減速慢行，停放後山停車場請減少噪音，進出學校路口請配合交通

號誌及義交指揮；另校園周邊社區內請勿隨意進入停放機車，以免影響社區民眾安寧 

6.學期已至第 7週請同學儘速完成缺曠課線上請假手續。 


